达市财办议〔2020〕49号


达州市财政局

关于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58号建议

办理情况（A）的函

陈昌述代表：

    您在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河道保洁，清运垃圾经费保障的建议》（第258号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一、市本级及达川区现有河道保洁模式

市本级：负责凤凰大桥至洲河大桥以北的河道保洁工作，于2019年7月1日由市水务局将洲河大桥以北河道保洁清运垃圾工作移交市城管局环卫处，现有保洁人员15人，市环卫处负责人员管理，工资保障由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岗位增设和工资发放由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

达川区：负责洲河南岸达川段河道保洁工作，于2010年6月1日由达州水务局移交给达川区环卫处，达川区环卫处委托达州京环环境服务公司代为管理，纳入日常清扫保洁。2020年6

月2日达川区环卫处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四川精致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对洲河南岸达川段进行保洁。2020年7月1日，该公司正式接管洲河南岸达川段。

二、改进方向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际工作和人员流动情况，对接配合市就业服务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合理增设公益岗位，并加强财政资金保障。建议大竹县可参照市本级及达川区运行模式，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运行模式，将河道保洁，清运、转运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

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再提宝贵意见。

 达州市财政局

                             2020年8月25日

（联系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  赵华平，电话：15881896388）

抄送：市委目标绩效办，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市人大预算委员会，

市城管局，达川区政府。

